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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法缴纳

个人所得税。居民个人指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

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非居民个人指在中

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

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

居民个人实行取得时预扣预缴、年度根据情形确认是否汇算清缴

的办法；非居民个人实行扣缴、不办理汇算清缴的办法。

一、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1.居民个人预扣预缴方法

（1）工资、薪金所得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

扣法计算预扣税款，并按月申报。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

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

在本单位的任职受雇月份数计算；累计专项扣除为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为职业年金等

其他扣除。

上述公式中，预扣率和速算扣除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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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一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2）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按次或者

按月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具体预扣预缴方法如下表：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税额计算表

单位：元

收入

类型
收入金额 减除费用 预扣预缴应纳税额

劳务

报酬

≤4000 800 （劳务报酬-800）×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4000
劳务报酬

×20%
（劳务报酬-劳务报酬×20%）×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稿酬
≤4000 800 （稿酬-800）×70%×20%

>4000 稿酬×20% （稿酬-稿酬×20%）×70%×20%

劳务报酬所得适用 20%至 40%的超额累进预扣率（见《个人所得

税预扣率表二》），稿酬所得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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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二

（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20000 元的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二、非居民个人扣缴方法

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时，应按

以下方法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劳务报酬所得×（1-20%）×

税率-速算扣除数

非居民个人稿酬所得应纳税额=稿酬所得×（1-20%）×70%×税

率-速算扣除数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三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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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

使用费等四项所得），需要于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

清缴，向税务机关申报并办理退税或补税。

一、计算公式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 元-“三险一金”等

专项扣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捐赠）×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综合所得适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二、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1.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万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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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

3.已预缴税额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一致的；

4.符合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三、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1.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

超过 400 元的。包括取得两处及以上综合所得，合并后适用税率提高

导致已预缴税额小于年度应纳税额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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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

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等 7项专项附加扣除。

一、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1.子女教育

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学前教育阶段，为

子女年满 3周岁当月至小学入学前一月。学历教育阶段，为子女接受

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

2.继续教育

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

3.大病医疗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

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

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 80000 元

限额内据实扣除。

4.住房贷款利息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

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 1000 元的



- 7 -

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

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

5.住房租金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

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

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

（2）除第一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

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1100 元；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 元。

纳税人的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的，视同纳税

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有自有住房。

6.赡养老人

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在被赡养人年满

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统一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1）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2）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

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具体分摊方式

和额度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被赡养人是指年满 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岁

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7.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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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 周岁的前一个月。按照每个婴幼儿

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二、申报扣除方式

纳税人自符合条件开始，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申报，通过扣

缴义务人每月代为扣除，或者在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自行申报扣除。

纳税人同时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对同一专项附加扣

除项目，一个纳税年度内只能选择从其中一处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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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支取

公积金支取公积金提取业务需至青岛市公积金中心办理，可参照

以下流程自助办理提取业务。

一、自助提取办理流程

1.开通个人专业版网厅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青岛公积金”

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智慧网厅”，选择“开通个人专业版”，根据

提示步骤填入相关信息。

2.登录“个人专业版网厅”点击“智慧网厅”菜单栏，选择“个

人专业版”，输入身份证号及密码登录个人网厅主页。

3.绑定联名卡（如有联名卡跳过此步骤）

（1）在个人主页最下方点击“查看更多功能”。

（2）下拉页面，在“业务办理”版块找到“借记卡变更”功能，

点击打开。

（3）在开户行银行名称界面，须选择以下十大银行的一类银行

卡：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

行、青岛银行、青岛农商银行、招商银行、恒丰银行。在账户信息界

面输入您的银行卡号。

4.进入网厅提取公积金

进入网厅首页，在“业务办理”版块找到符合本人情况选择提取



- 10 -

事项，包括离退休提取、偿还商业贷款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提取等。

二、青岛市公积金中心相关信息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官方网站：www.qdgjj.com

青岛市公积金热线：0532-12329 或 0532-86894176

营业厅地址：黄岛区长江东路 313 号悦海大厦（泽润金融广场东

侧）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7:00

http://www.qdg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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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税费优惠政策

一、享受主体

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

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是指实

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的学生；毕

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二、优惠内容

根据鲁财税〔2023〕17 号规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持 《就业创业证》从事个体

经营，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24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三、享受条件

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规定扣减限额的，减免税额以实际缴

纳的税款为限；大于规定扣减限额的，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

四、办理方式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凭学生证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申领《就业创业证》，或委托所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向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代为申领《就业创业证》；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离校后可凭毕

业证直接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申领《就业创业证》。

申领后，可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下同)、

个体工商户登记执照(未完成“两证整合”的还须持《税务登记证》)

向创业地县以上(含县级，下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县



- 12 -

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5 号)的规定，核实其是否享受过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在《就业创业证》上注

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享受优惠。

纳税人在2027年 12月 31日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的，

可继续享受至 3 年期满为止。本公告所述人员，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

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满 3年的，不得再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以前年度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 年且符合条件

的，可按上述规定享受优惠至 3年期满。

五、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

步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2023 年第 15 号)

《山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等 5 部门关于确定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

就业税收扣减标准的通知》（鲁财税〔2023〕17 号）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一、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税额计算表
	二、非居民个人扣缴方法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
	一、计算公式
	二、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三、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一、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二、申报扣除方式
	公积金支取
	一、自助提取办理流程
	二、青岛市公积金中心相关信息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税费优惠政策
	一、享受主体
	二、优惠内容
	三、享受条件
	四、办理方式
	五、政策依据

